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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函〔2019〕357 号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关于公布 2019 年度生态环境监测机构

联合监督检查结果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管局、生态环境局，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，切实加强对生态环境监测机

构的监管，严厉打击各种虚假、违规检验行为。按照《山东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生态环境

监测机构联合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市监认字〔2019〕354

号）要求，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山东省

生态环境厅联合开展了 2019 年度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检查，

现将监督检查结果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原则，本次监督检查两厅局共抽

调 20 名行政监管人员和 43 名省级技术专家，组成 20 个联合检

查组，随机抽取 100 家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实施了现场监督检查。

本次监督检查将 2019 年新取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纳入检查范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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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严格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要求，在不事先通知被检查

机构的情况下进行突击现场检查，确保了检查工作的严肃性、公

正性和客观性，反映了相关机构的真实工作状态。同时，本次监

督检查将现场盲样考核纳入检查范围，深入考察被检查机构的现

场检验检测能力，综合反映相关机构的技术能力和检验工作规范

性。通过本次监督检查共发现各类问题 461 项，对于监督检查发

现的问题，检查组已书面反馈被检查机构，并移交当地监督管理部

门依法处理。

二、发现的问题

本次监督检查从总体情况看，大部分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能够

认真落实机构主体责任，能够客观、公正、真实、准确的开展检

验检测工作，管理体系运行基本规范有效，工作质量不断得到规

范和提高。但同时，检查中也发现部分机构存在如下问题：

（一）管理体系运行不规范。检查发现部分生态环境监测机

构存在质量体系运行流于形式，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性较差的情况，

个别机构的质量手册与程序文件中要求的内容与实际体系运行

不一致，存在“两张皮”现象，导致管理体系不能有效运行。

（二）信息变更不及时。检查发现部分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注

册地址与资质认定证书、营业执照的地址不一致，地址变更未进

行及时备案；部分机构关键人员变更不及时；还有部分机构标准

查新工作不到位，标准作废而不知，出现了重大标准变更工作缺

失，仍使用作废标准出具检验报告等情况。

（三）设备设施管理不规范。检查发现部分生态环境监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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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的设备管理不规范，不能满足机构正常运转要求。一是部分设

备管理不到位，缺少仪器设备的状态标识；二是部分检测设备未

按期检定/校准，存在检定/校准超期的现象，检测设备校准后的

结果未确认；三是部分机构存在标准物质管理使用不规范或缺失

的问题；四是部分检检验仪器设备放置混乱，布局不合理，未进

行有效管理。

（四）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不规范。检查发现部分生态环境

监测机构的原始记录信息不完整、不规范，存在划改、记录不全、

检测人员未签字等情况；个别机构检验报告及原始记录无法溯源，

报告存在与原始记录无唯一性编号、无相关检验设备信息，甚至

有的机构关键检验记录填表人、校核人、签发人均为机打代替手

签名。

（五）检验行为不规范。检查发现部分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未

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的规定，出具检验检测数据、结

果，个别机构的检验报告结果判断依据错误或出具的检验检测数

据、结果失实；个别机构擅自超出资质认定证书规定的检验检测

能力范围出具数据、结果及报告。

三、处理意见

（一）各市市场监管局、生态环境局要按照《检验检测机构

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《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

法》等规定，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按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进

行处理。对于自行整改的机构，应关注其整改的时效性与有效性；

对于责令限期改正的机构，要立即督促其改正，逾期未改正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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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应予以依法处理；对于超范围检验检测、

非授权签字人签发报告等责令整改并处罚款的机构，要立即督促

其进行整改，整改期间，相关机构不得出具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

和报告；对于数据、结果失实的机构，要按各自职责进一步开展

调查，依法严肃处理。各单位要依法做好信息公开，并将处理结

果及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，确保监督检查的时效性。

（二）各市市场监管局、生态环境局要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

监测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，依法落实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主体责

任，督促机构提升检验能力和工作质量。

（三）各市市场监管局、生态环境局要建立健全环境监测机

构监督体系，严惩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虚假检验、数据失实以及

超范围检验行为，切实规范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检验市场。

附件：2019年度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联合监督检查结果（处理建议）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
2019 年 12 月 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